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券報》、《証券日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  

 

 

 
 
 
 

 
中國，福建，2011年5月6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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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201020102010201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的的的补充补充补充补充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及全体及全体及全体及全体董事董事董事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误导性陈述或误导性陈述或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者重大遗漏者重大遗漏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1年4月13日发出

《关于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定于2011年5月30

日召开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 

2011年5月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华都实业”）（截至2011年4月30日持有公司股份1,634,576,07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1.24%）提交的《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详见附件一），新华都实业

在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0年度现金分配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方案，即：建议将本公司数额为727,065,455元的资本公积金，转为7,270,654,550

股每股面值为0.1元人民币的股票，以201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541,309,100 股为

基数，每10股普通股转增5股新普通股派送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 103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

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内容应当属于股

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及本公司章程第 68 条规定“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前 20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通知其他

股东或在距离原定股东大会日期 14 天前向全体股东发出通函及公告，并将该临时提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

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

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通过该提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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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相应修订等事宜。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修改后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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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获悉公司董事会建议公司2010年度股利分配预案为：以201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14,541,309,100 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年度分配。公司自2003年在香港上市以来，每年均保持了较高的分紅派息率。

201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按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为4,812,664,513元，

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4,827,916,726元。按孰低原则,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5,237,398,194元，公司201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10,050,062,707元。公

司资本公积金余额达9,377,131,118元。我们理解公司的发展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但

股东投资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 

为此,我司在同意以上现金分红预案的同时，另对公司2010年度的利润分配提出其

他建议。我们的提案是： 

除分派股息预案外，建议将公司资本公积中数额为727,065,455元的资本公积金，

转为7,270,654,550股的每股为0.1元人民币的股票，以2010 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14,541,309,100 股为基数，每10股普通股转增5股新普通股派送股东。 

此提议分配后公司仍可留有85亿以上的现金和86亿以上的资本公积金，已充分考

虑到公司未来的发展，且公司正常生产产生的现金流也相当可观，完全可以满足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 

请公司董事会予以重新考虑有关分配事项，并将本提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致书特此致书特此致书特此致书！！！！    

    

    

股东股东股东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新华都实业集团股新华都实业集团股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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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本 人 （ 本 公 司 ） 作 为 紫 金 矿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东 ， 委 托

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决议案决议案决议案决议案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用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3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普通决议案普通决议案普通决议案普通决议案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    反对反对反对反对    弃权弃权弃权弃权    

4 《公司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 《公司201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 《公司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 《公司201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 《公司2010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9 《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 《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2010年度薪酬的议案》    

11 

《关于不再续聘公司境外审计师及聘任公司境内审计

师为2011年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确认其2011年薪酬

的议案》 

   

1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本授权委托书取代公司董事会于2011年4月13日发出的《关于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二中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注：1、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